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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基本情况
（一）区应急管理局基本情况
1．主要职能。
（1）负责应急管理工作，指导全区各地区各部门应对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和综合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负责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2）贯彻实施相关法律法规、部门规章、规程和标准，组织编制全区应急体系建设、安全生产和综合防灾减灾规划。组织拟订相关规程和标准，并监督实施。
（3）指导应急预案体系建设，建立完善事故灾难和自然灾害分级应对制度，组织编制芦淞区总体应急预案和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专项预案，综合协调应急预案衔接工作，组织开展预案演练，推动应急避难设施建设。
（4）牵头推进全区统一的应急管理信息系统建设，负责信息传输渠道的规划和布局，建立监测预警和灾情报告制度，健全自然灾害信息资源获取和共享机制，依法统一发布灾情。
（5）组织指导协调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应急救援，承担区应对较大及以上灾害指挥工作，综合研判突发事件发展态势并提出应对建议，协助区委、区政府指定的负责同志组织较大及以上灾害应急处置工作。
（6）统一协调指挥各类应急专业队伍，建立应急协调联动机制，推进指挥平台对接，负责做好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参与应急救援相关衔接工作。
（7）统筹全区应急救援力量建设，负责消防、森林火灾扑救、抗洪抢险、地震和地质灾害救援、生产安全事故救援等专业应急救援力量建设，指导镇（街道）及社会应急援救力量建设。
（8）指导消防监督、火灾预防、火灾扑救等工作。
（9）承担区防汛抗旱指挥部、区森林防火指挥部、区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的日常工作，指导协调全区森林火灾、水旱灾害、地震和地质灾害等防治工作，指导、组织开展自然灾害综合风险评估工作。
（10）组织协调灾害救助工作，组织指导灾情核查、损失评估、救灾捐赠工作，按权限管理、分配中央、省级、市级下达和区级救灾款物并监督使用。
（11）承担区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日常工作，依法行使安全生产综合监督管理职权，指导、协调、监督区政府有关部门和各镇（街道）安全生产工作，组织开展安全生产巡查、考核工作。
（12）按照分级、属地原则，依法监督检查工矿商贸生产经营单位贯彻执行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情况及其安全生产条件和有关设备（特种设备除外）、材料、劳动防护用品的安全生产管理工作。负责监督管理工矿商贸行业安全生产工作。依法组织并指导监督实施安全生产准入制度。负责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督管理综合工作和烟花爆竹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工作。
（13）依法组织指导生产安全事故调查处理，监督事故查处和责任追究落实情况。组织、指导开展自然灾害类突发事件的调查评估工作。
（14）开展应急管理对外交流与合作，组织参与安全生产类、自然灾害类等突发事件的对外救援工作。
（15）制定全区应急物资储备和应急救援装备规划并组织实施，会同区商务和粮食局等部门建立健全应急物资信息平台和调拨制度，在救灾时统一调度。
（16）负责应急管理、安全生产宣传教育和培训工作，组织指导应急管理、安全生产的科学技术研究、推广应用和信息化建设工作。
（17）协调区防汛抗旱指挥部成员单位的相关工作，组织执行国家防汛抗旱总指挥部、相关流域防汛抗旱指挥机构和省、市、区防汛抗旱指挥部的指示、命令。
（18）完成区委、区政府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情况。
株洲市芦淞区应急管理局（以下简称区应急管理局）是区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加挂区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局牌子，下设二级机构区应急管理局综合行政执法大队。区应急管理局设下列内设机构：办公室，应急救援股，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股，安全生产执法股，应急管理综合协调股。
3．人员情况。
本部门独立编制机构1个，年末实有人数15人，其中在职12人、无固期人员1人，政府雇员1人，退休人员1人。
（二）区信访局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1、年度整体支出绩效目标
统筹推进全局各项工作，保障人员日常办公需求，为全局工作更好更快进行提供坚实的保障，保障应急局在职人员、退休人员、无固定期限人员、政府雇员的正常办公、生活秩序。协调推进上下两级工作，完成上级交办的日常工作，指导各镇、办工作。
2、部门专项资金绩效目标、其他项目支出（除省级专项资金以外）绩效目标
防灾减灾救灾专项（防汛抗旱、应急救援）：以应急队伍建设为重点、以实战演练为抓手、以提升保障能力为支撑，早部署、早预测、早准备、实现防灾减灾体系更完善、队伍更健全、保障更有力，实现2024年全区不发生自然灾害亡人事件，减少因灾害造成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针对地震、火灾、暴雨、台风、高温、大雪、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的进行预防和紧急救援。
农房巨灾保险：根据实际摸排的10000户农村住房，按照16.5元每户的标准购买保险，其中省及财政承担50%，市级财政承担25%，区级财政承担25%。
安全监管和森林防灭火专项：一是推进安全生产考核体系进一步完善，建立规范性、综合性、长效性安全生产考核机制，调动各单位、企业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性，促进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贯彻落实到位，确保不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全区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二是及时调查公布安全生产事故发生原因，维护社会稳定。三是通过开展多种形式的安全生产宣传教育演练活动，逐步提升全民安全生产意识。四是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工贸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秩序进一步规范，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五是推动企业本质水平提升，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工贸等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形势平稳可控。
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一）基本支出情况
1、2024年预算资金247.29万元。
2、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收入642.48万元。
3、2024年度单位一般公共预算财政拨款支出642.48万元，其中：项目支出403.05万元，基本支出239.43万元，其中：人员经费205.93万元，公用经费33.5万元。
（2） 项目支出情况
2024年度项目支出合计403.05万元，其中：1.国债项目257.07万元；2.安全生产18.93万元；3.疫情防控专项35.17万元；4.应急管理专项（非税）9.33万元；5.区级应急救援0.79万元；6.上级应急救援65.26万元；7.农房巨灾保险16.5万元。
三、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四、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支出情况
无。
五、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无。
六、资金使用及绩效情况
(一）部门整体支出绩效情况
2024年，芦淞区应急管理局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认真贯彻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重要指示和上级关于应急管理工作的各项部署，深入推进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着力抓好安全生产监管、自然灾害防控、应急能力提升等工作，持续压实工作责任，强化预警研判，全力防范风险，实现全区非煤矿山、烟花爆竹、危险化学品、工贸行业领域安全生产事故“零发生”，自然灾害“零伤亡”。建筑施工领域发生3起事故亡3人，保持事故总量和亡人数低位运行，安全生产和应急管理形势总体平稳可控。
（二）专项资金支出绩效情况
本部门2024年专项资金共6个，具体如下：
一是安全监管和森林防灭火专项（包含安全生产专项），预算支出28万元，年中执行调增23.1万元，实际支出18.93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主要用于
二是疫情防控专项，预算支出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35.17万元，实际支出35.17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主要用于
三是应急管理专项（非税）专项，预算支出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9.33万元，实际支出9.33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主要用于
四是农村住房巨灾保险，预算支出4.13万元，年中执行调增12.37万元，实际支出16.5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主要用于
五是防灾减灾救灾专项（防汛抗旱、应急救援），预算支出3万元，年中执行调增63.05万元，实际支出66.05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主要用于
六是国债项目，预算支出0万元，年中执行调增257.07万元，实际支出257.07万元，结余结转0万元。该专项资金支出主要用于
七、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无
八、下一步改进措施
无
九、绩效自评结果拟应用和公开情况
芦淞区政府门户网统一公示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十、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无



